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行车滥用远光灯，
一直是令司机反感的行为，在“亮瞎”别人的
眼的同时，也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整
治这种行为，深圳市交警亮出了新招。 11 月
1 日晚， 深圳交警在全市开展 “体验式执
法”，对违法使用远光灯的司机，采取“请”其
坐“绿凳子”、感受远光灯照射的方式，让其
体验滥用远光灯的危害，并就远光灯的使用
对其进行教育。

这种体验式执法的查处模式，简单来说
就是“两看两考一处罚”。 “两看”，即让违法
者现场体验自己的车和其他的车的远光灯
照射，感受其危害；“两考”就是民警在现场
考司机———何为远光灯、 如何正确使用，并
作详细讲解。

滥用远光灯的司机被查处到后，需坐在
一把特制的绿色凳子———“远光灯体验专用
椅”上体验远光灯危害。 坐在凳子上接受教
育，让很多司机既感到吃惊，又不好意思。当

晚查处的司机中， 有的说自己第一次来深
圳，不了解情况；有的说是自己腿不小心碰
到了远光灯开关。

“平时有很多市民反映司机夜间滥用远
光灯的情况比较普遍。为了让司机更深刻了
解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危害，我们就以体验
式查处的模式，把教育与处罚相结合。 ”相关
工作人员解释，“严格来说，这个过程是在教
育，而不是惩罚，‘坐板凳’也是出于自愿而
非强制性的。主要是让司机了解到滥用远光
灯是不好的，自己体验到就行了。 违法者接
受教育后，再处罚其 300 元、记 1 分。 ”

据了解, 远光灯会车可导致驾驶人瞬间
致盲，存在视线盲区，产生极大的安全隐患；
面对远光灯，驾驶人会对迎面车辆的车速和
距离产生误判，从而发生误操作；此外，还会
影响前车后视镜，让驾驶人很难判断后方交
通情况。

“我们平时的执法中，一般都是收了司

机的证件，然后罚款，违法者只是认为被查
到了很倒霉。 转换执法方式后，违法者通过
亲身体验，印象就深刻了。 ”一名交警告诉记
者。

据深圳交警统计，11 月 1 日 20 时至 22
时两个小时内，全市 100 个查处点共查处了
932 宗违法使用远光灯的案件。 工作人员介
绍，这一体验式执法模式将向常态化的工作
转变，“就像查酒驾一样， 每天晚上进行严
查。 ”

对于深圳交警这一“新招”，网友纷纷点
赞。一名叫“卓越”的网友评论道：“这项整治
真是太有必要了。我开车时经常被远光灯照
射，那时就只能慢行或稍停一下再走，因为
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而路上行人和电动车
又很多。 ” 网友“质德隆－童”则表态：“上次
我善意提醒一个打远光灯的车主，他居然把
我骂一顿。 滥用远光灯危害性大，一定要好
好整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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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监控摄像头被迅速推广。 但记者在广州调查发现，视频调取却很随意行车滥用远光灯？ 深圳整治亮新招———违法者“受邀”坐板凳体验“晃眼”危害

网友：这项整治太有必要了
官方称此举非强制性，教育意义大于惩罚意义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王桂萍
近年来，在一些超市或大型商场，都有购

物后凭小票或礼券参加抽奖、兑奖的活动。近
日，记者走访西宁市各大商场时发现，大多数
商场超市出口都有金银珠宝店， 消费者仅凭
购物小票或珠宝店人员免费发放的兑奖券即
可参加珠宝抽奖活动。这期间，许多消费者都
很“幸运”地抽中可 1 折购买珠宝的一等奖。

拿到礼券没有兑换到礼品， 却 1 折买到
珠宝，这里面是否隐藏着玄机？

一个月只设 5 个一等奖？
真相：10 个顾客里 8 个抽中

近日， 记者在西宁市一家知名的大型超

市走访发现，消费者购物付款后，收银台旁就
会有人给其免费发放兑奖券，上面写着“兑换
精美礼品一份或参加免费抽奖活动”。大多数
市民都会拿着礼券，去相应的柜台参与活动。

一对年轻的情侣在该商场购物付款后，
收银员给了他们三张免费领取礼品的礼券，
说：“凭礼券可以领取小礼品， 并可以免费抽
奖。 ”

记者跟随这对情侣来到兑奖柜台， 柜台
里整齐摆放着各种玉石、金佛、玛瑙等饰品，
灯光下显得很精致。

该店导购员对男孩说：“礼品份额有限，
现在只能抽奖，试试运气，说不定可以给你女
朋友抽到一份精美的首饰呢。”男孩便将手中
的购物礼券给了导购员。 导购员接着说：“你
们可以抽 4 张奖券。 ”随后，他拿出一个小红
箱子，这对情侣各抽了 2 张，刮开 4 张奖券后

发现三张都是“一等奖”。
“我们一个月只设置了 5 个一等奖，3 个

都被你们抽取了，从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你
们太幸运了。 现在你们可以任意选购 3 款首
饰， 每款首饰只需要 1 折的价钱就可以买
到。 ”在导购员的一番劝说后，这对情侣最终
选了一款翡翠手链和一条项链。

记者看到，柜台中手链的标价为 3800 元，
项链的标价为 6000 元。 按 1 折的价格，这对情
侣付了 980 元，买到了两款自己心仪的首饰。

离开柜台后，记者采访了这对情侣。其中
男士小李说：“我们快要结婚了， 所以想在休
假期间把该买的结婚物品都买齐。 今天抽到
大奖买到了很划算的首饰，还是很值的。 ”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大多数顾客拿着礼
券去兑换礼品时，没有一人拿到精美的礼品，
而都是抽奖购买打折的珠宝。 并且，10 个顾
客中就会有 8 个顾客抽到“一等奖”，这与导
购员说的“一个月只设置 5 个一等奖”的说法
完全相悖。

1折购珠宝赚到了？
真相：2000元买的手镯只值 500元

在该商场记者注意到，一名 40 岁左右的
女士在拿到兑奖礼券后， 直接将其丢进了垃
圾箱。

当记者问起为何不去兑换奖品时， 这位
女士气愤地说：“这些都是骗人的， 我之前已
不止一次上当，这样的骗术也见怪不怪了。 ”

该女士姓魏，在青海某银行上班，经常到
这家商场购物。 据魏女士说，她去年元旦时买
了一件 3000 元的羽绒服，付款后收银员给了
一张礼券，当时礼品是一盒牙膏。同时，珠宝柜
台的柜员告诉她还可以参加珠宝抽奖活动。
魏女士当时抽了 1 张奖劵，就中了“一等奖”，
仅需花 1 折的钱就能买到柜台里的珠宝。

“当时我用 2000 元选了 1 件有珠宝鉴定
证书、标价 2 万元的翡翠手镯，结果在某珠宝
店鉴定发现只值 500 元。 ”魏女士说，她返回
商场要求退货，但由于没有小票，柜员不承认
是在该商场买的，魏女士只能吃哑巴亏。

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 记者特意留意了
这家商场珠宝抽奖的情况， 发现多数消费者
都是冲着礼券上的精美礼品去柜台兑奖，抽
奖买珠宝的顾客大多都来自青海各州县。

在商场购买鞋子的市民张女士说：“之前
以为， 像这样的大型商场不会用这种促销手
段，也不会去怀疑物品的真假。自从有过上当
的经历后才知道， 那不过是商家的促销手段
罢了， 大多数消费者就是因为贪图便宜才受
骗的。 ”

抽中“大奖”全靠随机？
真相：两个抽奖箱玩转“偷梁换柱”
珠宝抽奖到底有何内幕呢？
一家珠宝销售店内部人员告诉记者，有

的珠宝抽奖是以极低的折扣诱导消费者消
费，其本质是商家变相销售的方式。“珠宝并不
是真的按 1 折买到的，而是它本身就只值那个
价钱。 有的商家还会高价销售廉价的珠宝。

同时，记者发现，有的商家在柜台下准备
了两个抽奖箱，其中一个里面全是“一等奖”
的奖券，另一个里则是“感谢惠顾”。当遇到对
珠宝产品了解较少的消费者来抽奖时， 导购
员便拿出全是“一等奖”的箱子，抽完后便会
将奖箱放回柜台下；当遇到“懂行”的消费者

或者中奖者对抽奖结果有怀疑， 要求再抽一
次时，导购员便会将没有奖项的抽奖箱拿出。

如果同时有两位消费者前来抽奖， 导购
员会让两位消费者抽不同的奖箱， 这样更能
体现出中奖者的“幸运”。 也有些商家只准备
1 个抽奖箱，按一定比例放入“一等奖”和“感
谢惠顾”。 这种情况下，导购员会让消费者抽
取多张奖券，如果消费者仍不能中奖，导购员
则会玩“偷梁换柱”———将“感谢惠顾”的奖券
换成“一等奖”，此时“一等奖”奖券可能藏在
柜台下面，还有可能藏在导购员的手里。

据了解， 珠宝鉴定证书只能证明其是什
么珠宝玉石， 消费者并不能通过珠宝鉴定证
书来确定珠宝玉石的价格。 但是同是天然翡
翠，有的值 50 元，有的则值 50 万元。

打折促销作为商家的一种营销策略，本
无可厚非，关键是这种打折是真是假，是否合
法合理。 记者了解到，按照《禁止价格欺诈行
为的规定》，经营者不能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
降价前交易票据的，其所标原价为虚构价格，
这种虚构价格的行为属于价格欺诈行为。

据西宁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降价、
打折等利益超过 5000 元违法。 比如，消费者
在珠宝柜台抽到“一等奖”后，看中了标价 1
万元的一件翡翠，1 折后的价格是 1000 元，
消费者在此享受到了 9000 元的优惠。此优惠
超过了 5000 元，经营者就违法了。

消费者在商场购物后凭礼券参与抽奖，中奖后可低价购买高档珠宝，但记者调查发现其中暗藏猫腻

购物中奖还是中招

本报讯（记者卢越）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近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部署下，全国公安机
关统一行动， 对一涉及制贩车辆假合格证假
发票、 走私机动车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特
大涉车犯罪网络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截至目
前，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331 人，破获案件 301
起，缴获涉案车辆 425 台，挽回被害人和企业
经济损失 9814 万元。 这是公安机关打击“盗
抢骗”犯罪专项行动取得的又一重大战果。

今年上半年，公安部打击“盗抢骗”犯罪
专项行动办公室经对四川、河北、浙江、辽宁
上报的涉车犯罪线索综合研判分析， 发现犯
罪嫌疑人通过窃取汽车生产企业的合格证信
息，非法制作、买卖伪造的合格证、车辆购置
税完税证明等相关材料， 以篡改车辆识别代
号、发动机号等手段，为盗抢、诈骗、走私等非
法来源车辆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将非法车辆
“洗白”上牌。公安部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

组侦办案件，并由公安部打击“盗抢骗”犯罪
专项办统一指挥，挂牌督办此案。经过 4 个多
月的缜密侦查， 专案组基本查清了该犯罪网
络的组织结构、涉案人员身份和涉案情况，于
近日组织集中收网行动。

现已查明， 该涉车犯罪网络涉案人员众
多，作案专业化程度高,犯罪产业链完备，各
个环节相互勾连。 犯罪嫌疑人通过盗、抢、骗
等手段获得机动车后， 迅速联系收销赃人员
将赃车出手变现，收销赃人员将赃车外观、型
号等信息发给制贩假证人员， 由制贩假证人
员获取对应型号伪造合格证。 收销赃人员收
到伪造合格证后，对赃车发动机号、车架号篡
改，再利用伪造合格证、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
等手续将赃车登记入户上牌。 犯罪嫌疑人主
要依靠互联网网站、论坛、贴吧、QQ、微信等
进行联系，通过 QQ、微信、支付宝等进行支
付转账。

公安部摧毁一特大涉车犯罪网络

□本报记者 黄榆
痴情女子想在相亲网站寻找 “有情郎”，

不料相亲不成，反被骗去“投资项目”，损失巨
大。 10 月 21 日，来自江西、江苏、浙江等多个
省份的 6 名女孩向昆明警方报案称， 包括她
们的家人在内，几人受骗金额上百万元。记者
了解到，目前，3 名涉嫌传销的犯罪嫌疑人已
被警方控制。除报案的 6 名女孩外，还有其他
3 名受害者正赶来昆明。

案情：千里追爱却被逼投资
受害人之一的许女士来自江西，34 岁还

没有合适的结婚对象，难免被父母催促，她自
己也急了。去年 1 月，她在“世纪佳缘”相亲网
站注册了一个账号欲寻找知己。

在相亲网上 ，一名名叫 “品客 ”的男子
自称 28 岁，赢得了许女士的青睐。 许女士
查看了对方的简介和照片 ，看到 “品客 ”长
相帅气又穿着时髦，还经常在海边度假。 许
女士以为对方是个高富帅， 很快两人便互
加了微信。 “品客”还多次邀请许女士去昆
明玩。

“天气凉了， 你多穿点衣服， 要保重身
体。”该男子时不时发来的问候信息打动了许
女士，她决定赴昆明相亲。

到昆明的第一天，两人在滇池游玩，聊得
情投意合，许女士对“品客”很满意。

从第二天开始，“品客” 就带着许女士深
入了解自己的生意了。 “品客” 告诉许女士：
“项目涉及到城市建设和绿化，都是国家重点
项目，有红头文件的”。并且，他以不支持自己

生意就分手作为威胁， 要求许女士最低投资
69800 元，还称“你不投资就不能回江西”。 许
女士当场投资了 7100 元，就连身份证、银行
卡和照片等都被对方没收了。

“感觉自己被骗了，就找了个借口说自己
‘没钱了，要回家找钱’，才回到了江西。”许女
士说，“但之后的两个星期，‘品客’ 不断发来
微信，要求我将剩下的钱补齐，还威胁我，说
他掌握了我的身份信息和家庭地址， 什么事
情都做得出来。 ”

许女士报案后，警方发现“品客”还骗了
好几名女性，过程都与许女士的经历一样，有
的女性甚至还有被打的遭遇。

不光是这些女性投了钱， 她们的一些亲
戚也向所谓的“国家重点项目”投了钱。 经报
案的受害女性估算，仅她们 6 人及其亲戚，就
投入了 100 多万元。在她们报警后，还有 3 名
受骗女性正从老家赶来昆明。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洛羊派出所经
调查证实，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钮姓男子（即
“品客”）涉嫌传销，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目
前已经被警方控制。

律师：监管没有准确定位

9 名女性跨省相亲被骗并非孤例。 最近，
陕西的向小姐在某征婚网结识“男友”后，两
天被骗 3 万元的事遭到媒体曝光。 网络相亲
到底靠不靠谱，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

在互联网时代， 婚恋网站异军突起，但
是， 虚拟世界也蕴含着风险———网站注册信
息鱼龙混杂，难以监控；部分婚恋网站上频频
出现的酒托、传销、诈骗、色情等非法活动更

是让人“谈网色变”。
记者在婚恋网站上浏览多名男女会员的

信息后发现，有的会员信息很丰富，有的则是
只言片语。 大多数婚恋网站都在网页上明确
表示，不承诺会员信息的真实性。

“本想借助网络便利寻找真爱，未婚男女
们却踏上一条处处是陷阱的求爱之路。 问题
根源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婚恋网站的监
管一直没有准确定位。”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表示，按《婚介服务
国家标准》的规定，婚介机构服务不向征婚者
提供虚假信息， 必须保障征婚者的个人信息
安全，禁止提供无限期的服务，以及征婚者必
须实名登记。 但《婚介服务国家标准》并非强
制性的国家标准， 遵从与否几乎完全靠从业
者的自觉。而婚恋网站定义模糊，是否属于婚
介机构都难以界定。

这名律师认为，大量虚假个人信息在婚
恋交友网站上泛滥的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
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范这方面的相关行
为，用于制约婚姻介绍机构的规范条例也不
能直接用于网站，更没有确定具体由哪个部
门监管此类网站，“可以说处在法律空白的
状态”。

有业内人士认为， 应加大对网络婚姻违
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不能因为涉及金额
较小，就对此忽视甚至放纵。 同时，要真正实
现监管到位， 民政系统和公安系统之间必须
建立一种联合执法监管机制， 这样既能保证
相亲网站为消费者提供婚恋相亲服务， 同时
又有助于公安机关迅速破解网络违法案件，
从源头上堵住相亲网站违法犯罪的漏洞。

女孩跨省相亲被男方要求投资，9人被骗百万元

寻爱路上遇“甜蜜陷阱”

东方 IC 供图

南京一家超市推出有奖销售吸引消费者参与。 视觉中国 供图

最高法、国土资源部：

推进信息共享
查询被执行人不动产登记信息

据新华社电（记者罗沙）记者 11 月 ２ 日
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土
资源部近日联合印发了 《关于推进信息共享
和网络执行查询机制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
人民法院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推进信息共享
和网络执行查询机制建设， 依法查询被执行
人的不动产登记信息。

意见要求， 要结合不动产登记信息管
理基础平台和网络执行查询机制建设情
况，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网络执行查询机制
建设。 已建立“点对点”网络查询机制的地
区，要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
联合制定的 《人民法院网络查询不动产登
记信息技术规范（试行）》的要求改造系统，
尽快完成与最高人民法院网络查控系统的
对接，建立“点对总”网络查控机制，由最高
人民法院统一汇总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查
询申请， 通过专线提交至相应地区的不动
产登记机构。

尚未建立 “点对点” 网络查询机制的地
区， 要抓紧与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建立网
络对接， 并按照上述技术规范要求研发查控
软件，开展信息共享，推进“点对总”网络查询
机制建设， 优先在已经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的地区开展试点，逐步推广。

意见明确，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人民法
院的查询申请进行统一查询和反馈， 反馈的
结果主要包括不动产权利人和不动产坐落、
面积、位置等基本情况，以及抵押、查封、地役
权等信息。意见同时强调，各级人民法院和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不动产登记信息
安全保密工作， 严格执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
询制度， 通过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和采取必
要措施，确保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全。

南苑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无产权证明房屋权益人公告
南苑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拆迁工作

由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组织， 北京市
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并于 2009 年 11 月 24 日取得《房屋拆迁
许可证》[京建丰拆许字（2009）260 号]。

因拆迁范围内部分房屋无产权证
明，为促进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现将如下
被拆迁房屋及目前已申报的权益人情况
向社会公告。 如对下列被拆迁房屋的权

益人有异议，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
内携带本人证件及房屋权益证明材料,到
南苑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办公室 （北京市
丰台区南苑镇东二道街 8 号南苑宾馆对
面）说明情况，联系电话：010-67995839。
逾期不至， 将对房屋现有已申报权益人
进行拆迁补偿及安置。 特此公告！

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中心
2016 年 11 月 5 日

被拆迁房屋地址 已申报权益人

白玉琴、魏洪民、魏忠庆、魏峥、于萍、于文海、于光
水、于天雨丰台区南苑大兴街 63 号


